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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禁祓特设工作小组的报告

一、导言

1. 在1982年4月2 1日的笫17瞅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下 

述同议程项目1有关的决定：

“裁筆谈判委员会执行其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何題的联大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120&的规定笋为裁军多边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就题为 

“禁止核武验”的议程项目1设立特设工作小绒

考虑到首先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可能促进核禁试谈判的进膈 委员会 

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审査，讨论并确定有关核査和理守的问题， 

以期能为达成核禁试取得L 歩的进展.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所有现有的建议以及今后的倡迅 并将在1982 
年会议结束前向委员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之后・委员会将就随后的行 

动进程償出决応 以便履行它在这方面的攀责.” (CD/291)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2. 1982年8月1 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17跛全体会议上任命瑟特・ 

利德戈尔德大使(瑞典)为特设工作小组的主麻 在利養戈尔德大使缺席时.由瑞 

興代表团副团长卡尔一马格尼斯•希尔特纽斯先生担任工作小缱的主席.联合国裁 

军中心的艾达•路易莎•列文小姐任工作小组的秘书.

3. 在1982年8月12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17馱全体会议上.两个核武 

暑国家的代表团宣布它们决定不参加特设工作小绒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对这一决定 

表示遗慵并表示希望它们及早予以重新考虑.

4・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下述非委员会成员国的请求，邀请它们的代表参加特设 

工作小组的会议这些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爱尔兰、挪咸、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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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和西班牙，

5. 从1982年8月1 3日至9月1 3日，工作小组共举行了 1。次会议.

6. 除了在谑项目1下分发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文件外，在1982年会议 

期间还向特设工作小组提交了其他文件 这些文件包括：

题为“禁止核试验”的工作文伟 荷兰提出・(CD/ffT叼2. I和Corr. 1) 
关于核禁试国际核査系统的工作文件，瑞典提出.(CD/TITB/TP. 2) 

此卅 秘书处还辫了f 提交给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栽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 

谈判委员会的有关核禁试间題的文件清单(CD/JTB/t". 1).
7. 1982年8月17日，抑威代表团向特设工作小组成员示范了一种全面禁 

试条约所需地震资料国际交换模式系统，它使用了 一种以低价微处理蓦为慕础的系 

兌.

三、1982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8. 特瓷•工作小组在行使其职权时铭记：根据上文第一段中捷及的栽军谈判委 

员会的决応 工作小组应考虑到所有现有的提策和今后的倡讥

9. 大家普遍认识到，在审议同核査和遵守有关的问题时，应考虑到禁止核试 

验的TJ有关方面.在这方面，有些代表团争舞说.根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联大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31条 只有在就核禁试条约的范围问题达成协议 

以后，才有可能对有关核查和連守间题进行有意义的审议.其他代表团争辩说.不 

一定要在范围问题上达成协议；可以根据某些广泛的设想进行工伉大家就妹试 

的各个摹本方面发表了不同的蕙见•有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应基于 

这样的理知即：有关核査和遵守问题的审议应使之适用于这样一项条约，这一条 

约将禁止任何环境中的所有核武暑爆焯试验、将具有无隈的有效期、将为解决为和 

平用途进物液爆炸这一间題提出一种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湛 条约的缔约国中将包 

括所有的核武卷国象 其他代表团在提请大家注意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序 

言部分时还认为，一项禁止核试發的条约应旨在使所有国家永远、全面、彻底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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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他们认为，这样一项条约应是平等的和无歧视性的，以 

便能吸引普盗参加，条约中并应包括一项保证所寅国家都能平等享用的核査系究 

还有其他代表团主张任何核禁试必须包括核武暑试验和为和平用途进行的核爆焯. 

并且认为关于这样一项条约的核査和遵守情况问题的审议应使之适用于一项将禁 

止所有这类爆炸的未来条约. 某些代表团认为这种禁止应指一切时候

在任何环境下的TJ核果螞在这一点上，也有人表示不应低佶和平核爆炸的重寥性• 

某些代表团建议有必要审议试验核武蓦和在质量上改进核武暑的TJ可能方法・如 

实验室试验和模拟技札 其他代表团回顾了秘书长关于全面核禁试的报告（CD/ 
86 ＞其中指出竺F以歸说，全面禁武不能包括实验室试验，因为它是受控制的, 

而且无法核査”.但是有人发表意见说・较新的技术进步，特别在模拟技术方面， 

已为核试验和核武崖的质的改进打开新的局面。实验室试验，特别是因为这些试验 

无法核査，给繼国家捷供了有利的优势.

10. 特设工作小组没有能就工作计地达成协议.对此许多代表团表示极大的遗 

慵，并且指出，在没有一项工作计划的情况卞，工作小组只館根据其职权范围就委 

托给它的主题事项进行一敖的和基本上不是系统的憲见交换.在工作小缱集一期工 

作进程中，曾根据主席和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建泌为就工作计划达廣协议作出了努 

力.与此同时，也就有关核禁试的基本何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交换意见•由于没看工 

作计対，工作小组遵照主席的口头建迅把它的最后三项实质性会议用于理续交换 

意见，集中在核査和理守何题的一些基本的方面，其中包括核査的宗旨、总的專求 

和效应，还集中讨论了各个特殊方面，如国际地震监测、有必要考虑大气层侦察方 

法的间题、国家技术手段的作用、现场视察的作用、专家委员会和进行协商和合作 

的程序和途径.若千代表团指出，它们同意这种工作方法只是为了工作小缱在这次 

会濒间能进行工作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其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尽管没有正式的 

工作计划，但工作小组在主席的指导下，在行使它的职.权迥中，对全面禁试条约 

的核查和遵守情况问题进行了有成效和顺当的审议

11. 大家认为，在履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应吸取前后相继的各多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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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以及各次三边谈判多年来在审议全面禁谴问题时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担

12审议同核査和遵守有关的间题时审议了这一问题的各个基本方面.有的代. 

表团指出，大多数国家相信，目前已经有的核査手段足以适当地保证一项核禁试条 

约得到遵守.在这一方面，有人提到了 1972年2月2 9日秘书长向裁军委员会会 

议所作的有关全面禁试的发言.其中秘书长特别指出：

“我认为问題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已旺行了充分探讨，所以现在所需 

霎的只是一项为了达成最后协议的政治决定了一一
9

当人们计及现有的以地震和其他方法进行的核査手喪 并计及国际核 

査程序如协商、调査和大家所称的-应挑嵌进行核査“或-应邀进行视察” 

等所提供的可能性时，是很准理解为什么要继续指廷就地下禁试问题达成 

协议的.

鉴于所有这些考虑，我也得IB必然的结诰即继续进行地下核武蓦试 

验的潜在危险将大大安因停止这类试验而产生的任何可能危由” 

（1972年2月2 9日第CCD/PV. 545号文件）

其他代表团指出，核査是否充分不仅仅是f 当量或侦察级别的问题，也不是某种. 

可以集体确定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它是建立在各种因素绪会的基础之上并由每个 

国家根据它的国家利益隼独央定的间恩

13. 某些代表团一方面承认澄清有关一项核疝条约的技术性同题的重霎性， 

同时指出，在某些问题上应作出政治决定，因为，否则的话就会看这样的危険，即： 

核査问题会象过去那梏 被利用来作为掩盖缺乏政治意愿和无限期推退缔结一项全 

面禁试条约的烟幕.

14. 有的代表团提出，那些认为仍然存在有待克服的障碍的代表W挪究竟存 

在什么障碍.有人向曾参与三边谈判曲核武器国家就有关现有的核査手段和根据国 

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提出的核査手段方面提了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提出，在它们看 

弟什么样的具体技术参数才算构成充分的核査.有人特别要求进行三边谈判的三 

个核武器图家应具体说明-尚有待进行大量工作的各重尊领域”究竟是指的什么领 

域・这句话弓【自“向裁華谈判委员会提虾三边报告》（CD/130冲的第2 3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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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边谈判中的某一方指出，它同样相信现有的核査手段足以保证一项金面 

彻底禁止核武蓦试验条约得到遵守.它解释说，就多边基础上的核查而言，三边谈 

與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悬而未决的同顯是《三边报告》中第1 2段和第22段提到 

的那些同顯。

16. 三边谈判中的其他两方重申报告中第2 3段所载的陈述.它们还指出，不 

觀耽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已解决.他们认为，有关核査系统能力的结论只能在这种 

系统的特点被知晓之后才能作出，但是，关于这一系统的准确参数问题现在尚未达 

成一致意见，也不存在这样一种系统.此外，它们指虬进行核爆炸，不管其当量 

或表面的目的如何，会提供与武暑有关的好处.因此.它们争辩说，是否充分的问 

题不能当作仅仅从核爆炸当量出发而建立一却“充分的”监测水平的间颗来看待. 

确定是否充分的间题包舍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并且也是一个该由各国政府根据其 

国冢需要以及需作出决定时所存在的具体情况，作出政治决定的问题.

17. 关于上述评论，有些代表团提出了下列意见.第一，有人说，不能争辩为 

核査系统的性质迄今仍不为人们所知，因为在雷议侦察和识别地蔑事伸的国际合作 

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头两份报告里已作出了详细说明（CCV558和Corr.' 
CCD/558/Add 1 和 Corr 1,以及CD/43和Add. I）.第二，有人指出，从 

核爆炸的当量出发来看待如何构成“充分的”监测水平的问题，已被提出来了，因 

为那两个核武蓦国家在过去一贯认为这个间题对缔结一项核狀 条约是关键性的. 

第三，两个核武暑国家已被要求解释在涉及确定是否充分这一整个同题的复杂所由 

最后，有人指虬 必须在某种客观的匙相互能接受的标准的基础上作出所需的政治. 

决定，而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去建立这种标准。

18. 其他代表团重申，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建议的系统并未劳行操傕.在答复 

这种意见时，有人争辩说，由于所建议的系统之具体特点已为人们所知，就没有必 

要待其进行操作后再来确定它的能力.

19. 关于核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一些代表团认为任何核查系统应使人们相信， 

各缔约国磽实遵守其在条约中的义务，应禁止它们从事违背条约的秘密活动，并应 

能对自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无根据的猜疑加以释疑。这些代表团还进一步认为， 

完成这三项任务所需的技术、政治要求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可就核査系统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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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能力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若不了解各个别国家的政治要求，那就很滩估计任 

何一项核査系绽的总能力及是否已足够的问题.因此，这些代表团建议没有必要也 

不可能对核査系统之是否充分进行总的评估，而应根据国冢的政治要求在国家的基 

础上作出这种评估.可是大冢强调为了履有条约的各项义务，需要表现出政治意愿 

和坚定的承瓷

20. -些代表困指虬 由于各种因素所致，不同的国家具有独自利用国家技术 

手段对遵守核禁试情况进行监测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国际核査系统应有助于消除 

这种差异.其他的代表团认为，把国家技术手段、地蔑资料的国际交换和其他国际 

合作措施，如进行协商与合作的程序及在发生可疑事件时所进行的“挑战性”现场 

视察等结合起来，就能提供充分的核査手段.正如奁早些时候已指出的，一些代表 

困认为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核查素统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并应使所有国家能 

平等享用.在此方面有人建议，对第CD/181号文件以及秘书处准备的一份综舍 

摘要中提出的问题应加以澄清.该摘要载有1981年3、4月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议 

程项目】和项目2举行非正式会议期间的讨论情况.(CD/TJH SUMM/1 )
21. 讨论中还涉及了下面列举的核査和遵守同題的各个具体方面.

22. 有人提到了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 

家小组”的工作.有人还提到了林《三方报吿》中三边谈判中设想的地震监测合作措 

施，其中包括设立一个地震资料国际交换系统以及一个专家委员会.有些代表团认 

为建立一个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间题是一项最高优先的任免 它们认为，这一 

系统应在一项全面禁試条约生效之前就建立起来.其他代表团认为，这一系统的建 

立应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有联系，并应在这项条约生效后建立.有些代表用认为， 

在实施这一系统时，应考虑到能利用的各种先进的科技发展.它们指出，否则，那 

些必须依赖国际地蔑资料交换系统提供服务的国家，便不能平等地获取可利用的各 

种情报.其他代表团争辩说，为了使所有缔约国均可使用这一系统，这一系统就应 

建立在各绪约国均能提供的广泛使用的技术基础之上.此外，有些代表团主张，一 

项核禁试条约的政治谈興与有关核査系统的技术工傕之间有着密切的衆系，而且主 

张后者不应•象是一项无尽头的操练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以求考虑科学技 

术的每T晨.此外，这些代表团认为，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交换地蔑资料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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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已載入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头两个报吿.有些代表团建议应 

审议国际地震监河系统的一些机构方面问题，并要求人们注意第CD/95号文件中 

载有的具有说明性的问题一览表.另外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工作小"宜在此时从 

事这些蘭目的审议.

23. 关于是否有必要审査空气中辐射的探测方法同顯，大家意见分歧.有些代 

表团认为，一项核禁试条约应该包括综合性的国际监测系统，其中包括大气的和地 

蔑的探测方法,在这方面，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应扩大，以包括审议大气 

探测方法的职权.其他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修改特设科学专家小缱的职权.这种意 

见认为没有必要去关注与《部分禁试条约》中规定的禁止范围内的试验有关的核査 

问题，因为该条约生效后近二十年以来，在遵守方面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24. 宥人建议，按照一项新的和较大的职权范囲，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应从属于 

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1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有些代表团认为应维持目 

前存在于裁军谈判委员会与轉设科学专家小组之间的联系.

25. 关于国家技术手段，宥些代表团提到了《三方报告》的有关部分.它e认 

为，国冢地震站实际上是整个核查系统的基础，因为这些地蔑站可提供资料，根据 

这些资料就可判断各缔约国是否遵守了一项禁令.此外，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以及 

其他的国际合作措施，将给予各缔约国充分的机会来参加核査进程.其他代表团认 

为，光是国家技术手段，对有效核查核糙是不够的，并认为，正如前面巳指出的. 

偃着各国在监测遵守这项禁令的国家技术能力上有所不同,那么就籥要有各缔约国 

可乎等使用的国际核査系统，以帮助减轻不均句或技术上之不平衡，从而建立起禁 

令正被各缔约国所遵守的必不可少的信心。

26. 关于现场视察，有些代表团的观点是，,可蛔＜3边报告沖规定的程序， 

在自愿的基础上，对此种视察作出规定。同时，这些代表团强调此种视察对于核查 

系统的能力不会有很大增加.其他代表团强调现场视察在澄清可疑事件方面的重要 

您并争论说，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现场视察的规定不足以建立信任和发展有效的核査 

系统.

27. 关于协商和合作的程序，有些代表团指出了在＜三边报令愤述的三边谈判 

中所设想的程序。有一项建议是，除了各缔约国之间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安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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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核禁试条约中规定设立两个委员会.f 是技术机构，赋予的任辎别是监 

督国际核査系统的操作情况和解决在该系统操作g中可能严生的任何技术问顯. 

另一个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它是作为一个讲會，对有关条纹的履行，包括它的核査 

问题在内进行政治性讨论，另外一种观点是，在军备限制和栽军领域中履行现有的 

多边条约的经验说明，没有必要设立爾个委员会.按照这种观点，就核禁试条约来 

说，设立一个如三边谈判中所设想的专家委员会就足够了.

28.有些代表团认为，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审诉的可能性将对遵守核禁试条约熒 

供更多的保证.其他代表团在指出某些多边裁華协定的经验时，谈到了仅限于求助 

于安全理事会的申诉程序的铁总

29 .有些代表团要求注意在核禁试条约的两个或更多的缔约国之间可能作出的 

有关安排，并评论说，此料安排可以对申诉提供更多的保证，.并可作为一项建立值 

任的措施.

30.各代表团还对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杈范围发表了看法.一些代表团认成，工 
作小组的职权不够充分，因为它没有现定蓦进行导致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冒判.

这些代表团认为，工传小组应利用1982年内可利用的一切时间，以便使裁军谈判 

委员会能够象设立该工作小组的决定中所设想的那样，赋予其更广泛的职权，其他 

代表团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工作小组应根据其职权，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这不会 

损害就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作出任何未来的决定.有妾代表团认为，尽管职权不能 

令人满意,它提供75?始解决核査闻题的机金以便为今后的谈判作准备・ 还有一些 

代表团认为，职权并没有妨碍进行导致绪箜一项核禁试条约的谈判，特别是由于工 

作小组曲职权是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耒来的倡议.有一个代表团指出，虽然它不 

准备在这个时候谈判一项全面林条约，但它愿就核査匙遵守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讨 

论.有些代表团对这个代表团认为谈判核禁试的时机不成熟一事表示遗慵，并认为 

不应把工作小组用来作为不愿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骚条约的一种掩傩其 

他代表团熒请那个代表团注意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该条约的序言写道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果炸，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并希望使 

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汚染”，以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法律的承苞有人问 

那个代表団，作为该条约的一个缔约国，它将如何和它现在持有的立场一致起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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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代表团说.它不能接受它违反了法律条约应承担的义务的 

这种声称. 因此，它表示要对那种声称作出充分反应的意图。 

有些代表团及为，工作小组巳经完成了对有关核査和遵守的问题进行的实质性 

检査，SW,委员会应该毫不退缓地修改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其能够就一项禁 

止一切核武蓦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同时铭记，这是一个最高优先的问题并考虑所有 

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需要对职枳进行 

修改；在解决有关核査和耋守的各种同题方面仍然遗留了大量工作要做，因为，特 

别是工作小组未能在一项有系统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有几个代表团指出，它 

们之所以接受目歯职权的措词，仅仅是因为它ffl械说服相值，人们所说的需要考虑 

到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以及裁箏谈判委员会对隨后的行动方针作出决定云云必 

然地应解释为小组的职权应于扩大，应如那些提策和倡议所要求的那样，在很短期 

内扩大而不是在无限期的耒来.


